
欲借保险洗钱？险企揪出涉嫌职务侵占不法者！复盘六大套路！ 

 

作为转移、分散风险的重要金融工具，保险承担着社会“稳定器”和经济

“助推器”的功能。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抵御风险的金融产品，近年来，却被

一些不法分子盯上，成为其非法获利后洗钱的工具。 

恰逢 2022年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开启之际，为防范洗钱案件发生，不少保

险机构也在积极开展反洗钱教育宣传活动。 

日前，『A智慧保』还最新获悉某家大型寿险公司成功协助有关部门破获

一起借保险洗钱的案件，识别出不法分子借职务之便侵占国有资产，并通过购

买保险进行洗钱的违法行为。 

该起案件中，不法分子的可疑行为主要涉及：其多位亲友先后多次投保该

保险公司的分红险产品，并在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频繁办理退保、保费追加、变

更投保人等业务，因投保金额较大，这样不寻常的动作因触发保险公司可疑交

易监测指标，在保险公司上报相关部门并介入调查后，发现不法分子涉嫌职务

侵占，目前相关国有资产得到追回处置。 

可见，上述案件的发生不仅给保险机构反洗钱风控提供了较好范本，也给

行业提了个醒，即面对不法分子隐秘、多样的洗钱套路，应时刻保持警惕，通

过建立严格、缜密的内控制度和流程，来防范洗钱风险。 

先来回顾下这起案件的作案过程 

某日，80多岁的客户 B某在其儿子 A 某的陪同下，前往一家大型寿险公司

咨询保险业务。在咨询过程中，A某声称有 2000万资金，主要来源于家族企业

分红、股票投资及亲友赠送，希望购买分红险。但在投保交流过程中，保险公

司发现，作为投保人的 B某投保意向并不明确，全程由其儿子 A 某代为办理。 

期间，因 B某所投保险产品的交费期限较长，该保险公司曾试探性地建议

A某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但均被 A某果断拒绝。而且，此后 A某的其他近

亲属又分多次陆续投保了该保险公司的大额分红险。 



不仅如此，在购买保险产品时，A某对于保险产品的收益和保障功能也并

不关注，反而是将投保重点放在交费金额较高、交费期限较短的理财型保险

上，同时对保单贷款功能较感兴趣，且有提前预交高额保费意向。 

从投保交易特征上看，A某的多个行为颇为可疑，如 A某将大额保费进行

了拆单投保；对于保险公司的实地调查，A某也多次要求更换见面地点，并以

种种理由阻碍调查人员与 B某接触；在后续的保单存续期内，A 某频繁办理退

保、保费追加、变更投保人等业务；并且，在投保资金来源方面，A某也无法

提供客观清晰的财务证明。 

基于上述诸多疑点，保险公司对此投保案件展开了尽职调查，从而发现了

其中的猫腻，通过有关部门的介入，最终初步认定 A某涉嫌职务侵占案件，其

恰是想借购买保险进行洗钱，让非法所得资金“合法化”。 

其实，近年来，类似于上述借助保险进行洗钱的案例屡见不鲜。例如，在

2016年时，就曾有保险销售人员帮传销犯罪团伙投保、逃责，其中涉及 33份

保单，保费金额高达 7700多万元。该事件被查实后，涉案保险销售人员被判处

有期徒刑 5年，处罚金 150万元；传销团伙两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11年和 5.5

年，合计处罚金 650 万元，违法所得被追缴。 

今年 7月份，人保寿险发布的一条《反洗钱宣传月| 从一起典型保险洗钱

案说起》微信推文中，也列出了一起保险洗钱案例。具体来看，2017年 7月，

某寿险公司上报可疑交易报告，称王某趸交保费 2.65亿元，与其身份不符，资

金来源不明，涉嫌洗钱。经查才发现，王某及其多个交易对手均具有大量银证

转账记录和证券交易记录，而且 2017年王某还因操纵市场被证监会处罚。 

值得关注的是，从当前保险机构的反洗钱风控能力上看，很多经营主体的

风险识别和防范意识并不强。 

有数据显示，仅 2021年就累计有 13 家保险公司收到人民银行关于反洗钱

和拒收现金的罚单，其中反洗钱罚单占主流，处罚事由主要涉及：未按规定履

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报送可疑报告，而该项违法违规行为对应的处

罚金额超过 600万元，占比超 46%。 



另据『A智慧保』获取的行业交流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保险公司的

反洗钱罚金也累计已超过 580万元。可见，在实际展业过程中，不少保险公司

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反洗钱义务的重要性，未建立相对完善的反洗钱制度和操作

流程。 

不过，随着监管处罚力度的加大和相关反洗钱规范的指引，近年来保险业

也持续提升对反洗钱工作的重视度。 

如 2019年，银保监会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银行业保险业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工作的通知》，要求银保监系统把好市场准入关，加强现场检查，督

促银行保险机构建立健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机制。同时，银行保险

机构还需要定期向监管报送上年度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年度报告等。 

不过，从反洗钱身份识别难度上看，客观来讲，对于业务流程相对复杂的

保险公司来说，也往往是力不从心。 

如一张保单可能涉及多个对象，保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可以不

同；交费方式上，既可趸交也可期交，期间某些产品还能不断追加投资；另

外，保险保全过程中，还可以变更资金所有权等，或许正是这些复杂的业务特

点，也给反洗钱工作加大了难度。 

所以，保险公司要想做好反洗钱工作，除了要建立健全各项监测指标、加

强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外，还需要从自身做起，及时填补潜在的防控漏洞。 

具体而言，首先要从问题根本寻起，找到保险洗钱得逞的根源。一般而

言，很多保险公司为了业绩达标，对于客户投保的真正原因及目的不会进行详

细调查，而正是这样的疏漏容易为洗钱埋下了隐患。为此，保险公司需要正确

看待业绩，不以规模论英雄。 

其次，保险公司需加强对销售人员的管控。此前，很多保险公司为扩大业

务规模，不断扩张销售人力，但却疏于对人员品质、职业道德的把控，这也容

易让一些不法分子借助“内鬼”实现洗钱的目的，因此要想做好反洗钱工作，

还需加强对销售人员的管控。 



除此之外，保险公司还应持续与行业监管部门、公安部门等加强合作与沟

通，毕竟多管齐下，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才能更好地阻止洗钱行为。当然，

打击洗钱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长期来看，行业还需形成从防范洗钱到

犯罪惩治的一套完整法律制度体系，从根本上打击洗钱犯罪。 

那么，具体到反洗钱实操层面，险企需要在哪些方面格外警惕，避免不法

分子有机可乘呢？从过往的保险洗钱案例看，『A智慧保』梳理了以下六种典

型套路： 

利用长期寿险“长险短做”。这是保险洗钱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即不法

分子一般用大额现金通过趸交来交纳保费，或在短期内完成期交，以此促使保

单的现金价值达到很高水平，这样的情况下再要求退保或质押贷款，达到洗钱

的目的。 

利用外汇保单、离岸保单进行洗钱。这一方式在近年来开始增多，因为有

些外汇保单允许投保人用人民币交费，退保、理赔时可以选择支付币种，于是

不法分子利用这种外汇保单，在境内交纳保费，在境外退保变现即可实现跨境

洗钱。同时，不法分子还通过本外币的互换，达到资金外逃或热钱流入的目

的。 

利用互联网保险洗钱。这是一种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洗钱方

式，投保人主要通过网络在线投保，在线支付保费，虽然网上保险需在网下补

办相关手续，但根据电子签名法的规定，保单已经生效，投保人可以退保变

现。 

利用理赔欺诈洗钱。即不法分子有计划地用黑钱置换保险标的，然后制造

保险事故，获得赔款达到洗钱的目的。这其实也是一种保险骗保的形式。 

利用地下保单洗钱。地下保单是指港澳保险机构的销售人员进入内地向内

地居民推销，或由内地人员帮其推销，甚至由港澳保险机构代理人通过电话等

方式销售，内地居民在境内完成保费交纳，再由上述人员将保费转交给境外保

险机构，最后在境外签发的保单。地下保单多以人民币交费，退保或理赔以外

币结算，它其实为黑钱出境提供了更为便利的通道。 



利用新型保险洗钱。如投连险、分红险、万能寿险等产品，较传统寿险而

言，它们的保障功能较弱，但投资作用很强。新型保单持有人的资金可以在保

险账户和投资账户间自由调配。因其主要功能是投资，所以保费一般没有限

额，这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不但可以模糊资金的来源，改变“黑钱”的

性质，还可以实现“黑钱”的边洗边赚。而『A智慧保』获悉的这起案件，恰

是利用新型保险产品进行的洗钱。 

除此之外，一些不法分子还会通过行贿保单、银行保险等方式来洗钱。不

论方式如何，最终的目的均是将不合法的资金通过变相的改变后，让资金“合

法”。而这一操作损害的不仅是保险公司的利益，从更大面讲扰乱了正常的市

场秩序。 

总体而言，险企反洗钱工作任重道远，对外需掌握更多作案套路，加强跨

部门合作，对内要提升反洗钱意识，持续健全内控机制，方能不给不法分子留

下作案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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